
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晋市政函〔2024〕5 号

晋城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晋城市承接省政府授权和委托

用地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

现将《晋城市承接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事项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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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承接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
审批事项实施方案

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》

（晋政发〔2024〕6 号）、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〈山

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〉的通知》（晋

自然资发〔2024〕14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承接好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事项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依法依规开展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承接实施工作，

构建规范透明、精简高效的用地审批机制，严格实施国土空间用

途管制，切实保护耕地，节约集约用地；严格履行征地程序，维

护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；严格审查把关、规范审批管理，全程通

过“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统”办理，不断改进建设用地审批

工作，优化审批流程，切实提高用地审批质量和效率；推进土地

资源要素合理配置，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

用地保障。

二、承接授权和委托事项

（一）授权审批事项。泽州县、高平市、阳城县、陵川县、

沁水县 5 个县（市）在省政府批准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

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（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四至范围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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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），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

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事项。

（二）委托审批事项。泽州县、高平市、阳城县、陵川县、

沁水县 5 个县（市）在省政府批准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

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（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四至范围除

外），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实施建设涉及征收永久基本农

田以外的耕地不超过 35 公顷、其他土地不超过 70 公顷的土地征

收审批事项。

三、承接事项审批流程

1.组卷。各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局完成用地组卷并经同级政

府审核，拟供地信息表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核同意后，通

过“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统”组卷上报，同步将纸质申报

材料上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用地组件资料清单和请示审查

报告格式执行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〈山西省人民

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〉的通知》（晋自然资

发〔2024〕14 号）。

2.审查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

统受理各县（市）批次项目报件，并组织会审，经审查符合要求

的，提出审查意见提交市人民政府审定。

3.缴费。经市政府审定后，按规定需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

有偿使用费的，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具缴费通知书，未缴纳

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，不得下发用地批复文件。

4.批复。市政府授权委托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下发批复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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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批复文件格式、编号规则、盖章要求严格按照省自然资源厅

规定执行。

5.备案。用地批复 5 个工作日内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用

途管制监管系统中完成新增费缴费凭证、批文上传等数据交互工

作，并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将纸质材料存档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1.市政府对承接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工作负总责，

负责组织协调和实施承接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工作。在省

政府授权和委托职权范围内，规范实施用地审批，主动接受省政

府、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监督。负责授权委托事项

的征地信息公开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应诉等工作。

2.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按照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原则，

统筹做好用地申报工作，依法履行征地前期程序、完成占用林草

地等行政许可事项办理，落实耕地占补平衡、进出平衡、征地补

偿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等费用，对用地申报材料进行前置审

查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合规性负责。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落实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相关

事宜，做好被征地农民报审材料的上报工作。

3.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省政府授权和委托市政府用地

审批事项及市政府委托的用地审批事项具体实施工作。细化落实

措施，明确审查流程，对申报用地的项目建设依据、地类面积权

属、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、新增建设用地计划、节约集约用地情

况及土地使用标准、耕地占补平衡、土地征收程序、是否纳入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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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开发方案、补偿标准是否符合国家规定、是否涉及信访诉讼、

违法占地是否依法处理到位等审查要点严格审核把关审议，确保

承接事项依法依规组织实施。建设用地审批前，授权委托的用地

报件除保密需要外，均纳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统进行审

查；建设用地批复后，做好征地信息公开、依申请公开答复、档

案管理等后续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压实责任。各县（市）政府、各有关部门

要高度重视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事项承接工作。各县（市）

政府要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履行用地报批前期程序，规范组织、制

作建设用地报件，提高报件组件质量和效率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

局要认真研究细化落实措施，对照审查要点严格审查，优化流程，

提高审批效率。各有关部门要依据职责，对涉及的审查事项进行

审查把关。

（二）依法行政，规范管理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按照法

律法规及国家、省市有关用地审查标准的要求，严格审查把关，

完善审查机制，依法依规推进用地审批提速增效，对审查结果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合规性负责。将承接用地审批权事项全程

纳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统统一办理及数据交互，不得在系

统外运转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，严格监管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各县（市）

依法履行征地程序、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落实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

使用费缴纳、用地报批质量和效率进行跟踪指导和适时督导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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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假申报、报件质量低、退件次数多等情形进行通报、约谈、限

批。对审批工作中弄虚作假、违法违规审批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

关责任人员责任。


